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侯靜芳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 分機3612
傳真：08-7320185
電子信箱：a002324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丹鄉興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3000983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(　　　　　　)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本縣國民小學教師申請介聘本縣他校(以下簡稱縣內

介聘)相關事項，請轉知所屬教師知悉，並請學校務必落

實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111年6月21日屏府教學字第11124839800號函(諒

達)。

二、前次介聘屬超額教師身分而申請縣內介聘之積分保留採

計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依據屏東縣所屬國民小學暨幼兒園超額教師介聘他校服

務作業要點第十一點略以：超額調出之教師其原學校服

務年資得合併採計；嗣後申請縣內介聘時仍需依本縣當

年度公告之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本縣他校注

意事項辦理。

(二)積分審查時請申請介聘教師務必備妥當年度超額教師介

聘通知書(或本府介聘結果核定函)及年資、考績、獎

懲、研習等項目之相關證明文件，始併計前一服務學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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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資。

三、前次介聘屬專案介聘或實驗教育學校、理念學校自行辦理

縣內正式教師調入介聘甄選錄取之教師，亦請依上開規定

辦理。

正本：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縣長　周　春　米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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